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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加强应急救援工作，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

制定本法。

第二条 消防工作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

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建立健全社会化的消防工作网络。

第三条 国务院领导全国的消防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障消防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第四条 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对全国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

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负责实施。军事设施的消防工

作，由其主管单位监督管理，消防救援机构协助；矿井地下部分、核电厂、海上石油天然气设施的消防工

作，由其主管单位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照本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消

防工作。

法律、行政法规对森林、草原的消防工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维护消防安全、保护消防设施、预防火灾、报告火警的义务。任何单位

和成年人都有参加有组织的灭火工作的义务。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消防安全意识。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加强对本单位人员的消防宣传教育。

应急管理部门及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加强消防法律、法规的宣传，并督促、指导、协助有关单位做好消

防宣传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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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有关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将消防知识纳入教育、教学、培训的内

容。

新闻、广播、电视等有关单位，应当有针对性地面向社会进行消防宣传教育。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团体应当结合各自工作对象的特点，组织开展消防宣传教育。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人民政府以及公安机关、应急管理等部门，加强消防宣传教育。

第七条 国家鼓励、支持消防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推广使用先进的消防和应急救援技术、设备；鼓

励、支持社会力量开展消防公益活动。

对在消防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火灾预防

第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包括消防安全布局、消防站、消防供水、消防通信、消防车通道、

消防装备等内容的消防规划纳入城乡规划，并负责组织实施。

城乡消防安全布局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应当调整、完善；公共消防设施、消防装备不足或者不适

应实际需要的，应当增建、改建、配置或者进行技术改造。

第九条 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施工必须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建设、设计、施工、工程

监理等单位依法对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施工质量负责。

第十条 对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实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

查验收制度。

第十一条 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将消防设计文件报送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对审查的结果负责。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或者申请批准开工报告时应当提供满足

施工需要的消防设计图纸及技术资料。

第十二条 特殊建设工程未经消防设计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不得施工；其他

建设工程，建设单位未提供满足施工需要的消防设计图纸及技术资料的，有关部门不得发放施工许可证或

者批准开工报告。

第十三条 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应当申请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竣工，建设单位应当向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消防验收。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验收后应当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住房和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进行抽查。

依法应当进行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的，禁止投入使用；其他建设

工程经依法抽查不合格的，应当停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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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规定。

第十五条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实行告知承诺管理。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

用、营业前，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向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申请消防安

全检查，作出场所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承诺，提交规定的材料，并对其承诺和材料的真实性负

责。

消防救援机构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予以许可。消防

救援机构应当根据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及时对作出承诺的公众聚集场所进行核查。

申请人选择不采用告知承诺方式办理的，消防救援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根据消

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对该场所进行检查。经检查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应当予以许可。

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防救援机构许可的，不得投入使用、营业。消防安全检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

应急管理部门制定。

第十六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

预案；

（二）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

确保完好有效；

（三）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检测记录应当完整准确，存档备

查；

（四）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五）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六）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将发生火灾可能性较大以及发生火灾可能造成重

大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单位，确定为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并由应急管理部门报本级

人民政府备案。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除应当履行本法第十六条规定的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实施本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二）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设置防火标志，实行严格管理；

（三）实行每日防火巡查，并建立巡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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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职工进行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

第十八条 同一建筑物由两个以上单位管理或者使用的，应当明确各方的消防安全责任，并确定责任

人对共用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建筑消防设施和消防车通道进行统一管理。

住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对管理区域内的共用消防设施进行维护管理，提供消防安全防范服务。

第十九条 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不得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并应当与

居住场所保持安全距离。

生产、储存、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应当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

术标准。

第二十条 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承办人应当依法向公安机关申请安全许可，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

案并组织演练，明确消防安全责任分工，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员，保持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配置齐全、完

好有效，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和消防车通道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

第二十一条 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因施工等特殊情况需要使用明火作

业的，应当按照规定事先办理审批手续，采取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作业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规定。

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人员和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

安全操作规程。

第二十二条 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的设置，应当符合消

防技术标准。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应当设置在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位置，并

符合防火防爆要求。

已经设置的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

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不再符合前款规定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单位限期解

决，消除安全隐患。

第二十三条 生产、储存、运输、销售、使用、销毁易燃易爆危险品，必须执行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

规定。

进入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必须执行消防安全规定。禁止非法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

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储存可燃物资仓库的管理，必须执行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

第二十四条 消防产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准的，必须符合行业标准。禁止生产、销售或

者使用不合格的消防产品以及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产品。

依法实行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消防产品，由具有法定资质的认证机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强制性

要求认证合格后，方可生产、销售、使用。实行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消防产品目录，由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

部门会同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制定并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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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制的尚未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消防产品，应当按照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会同国务院应

急管理部门规定的办法，经技术鉴定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方可生产、销售、使用。

依照本条规定经强制性产品认证合格或者技术鉴定合格的消防产品，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应当予以公

布。

第二十五条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消防救援机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消防产

品质量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 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和室内装修、装饰材料的防火性能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

准的，必须符合行业标准。

人员密集场所室内装修、装饰，应当按照消防技术标准的要求，使用不燃、难燃材料。

第二十七条 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产品标准，应当符合消防安全的要求。

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安装、使用及其线路、管路的设计、敷设、维护保养、检测，必须符合消防技

术标准和管理规定。

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

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

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第二十九条 负责公共消防设施维护管理的单位，应当保持消防供水、消防通信、消防车通道等公共

消防设施的完好有效。在修建道路以及停电、停水、截断通信线路时有可能影响消防队灭火救援的，有关

单位必须事先通知当地消防救援机构。

第三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村消防工作的领导，采取措施加强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组

织建立和督促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

第三十一条 在农业收获季节、森林和草原防火期间、重大节假日期间以及火灾多发季节，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宣传教育，采取防火措施，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第三十二条 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开展群

众性的消防工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制定防火安全公约，进行防火

安全检查。

第三十三条 国家鼓励、引导公众聚集场所和生产、储存、运输、销售易燃易爆危险品的企业投保火

灾公众责任保险；鼓励保险公司承保火灾公众责任保险。

第三十四条 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消防安全评估等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当符合从业条件，执业人

员应当依法获得相应的资格；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执业准则，接受委托提供消防

技术服务，并对服务质量负责。





7

第四十四条 机动车通过交৹路口，应当按照交通信号⚟、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ሏ的指挥

通过；通过没有交通信号⚟、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ሏ指挥的交৹路口时，应当减速ធ行，并让

行人和优先通行的车辆先行。

第四十五条 机动车遇有前方车辆停车排队等候或者㕃ធ行驶时，不得ُ道超车或者占用对面车道，

不得穿插等候的车辆。

在车道减少的路⇥、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ሏ指挥的交৹路

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㕃ធ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ᴯ通行。

第四十六条 机动车通过铁路道口时，应当按照交通信号或者管理人员的指挥通行；没有交通信号或

者管理人员的，应当减速或者停车，在确认安全后通过。

第四十七条 机动车行经人行⁚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道，应当停车让行。

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过道路，应当避让。

第四十八条 机动车䖭物应当符合核定的䖭质量，严禁超䖭；䖭物的䮯、ᇭ、高不得违反装䖭要求，

不得䚇⍂、伈散䖭运物。

机动车运䖭超限的不可解体的物品，影响交通安全的，应当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时间、

路线、速度行驶，ᛜᤲ明ᱮ标志。在公路上运䖭超限的不可解体的物品，并应当依照公路法的规定执行。

机动车䖭运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以及∂、放ሴ性等危险物品，应当经公安机关批准后，按

指定的时间、路线、速度行驶，ᛜᤲ警示标志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第四十九条 机动车䖭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ᮠ，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䖭䍗。

第五十条 禁止䍗运机动车䖭客。

䍗运机动车需要附䖭作业人员的，应当设置保护作业人员的安全措施。

第五十一条 机动车行驶时，傮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᪙托车傮驶人及乘坐人员应

当按规定ᡤ安全头ⴄ。

第五十二条 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需要停车排除故障时，傮驶人应当立即开危险报警䰚ݹ⚟，

将机动车〫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难以〫动的，应当持续开危险报警䰚ݹ⚟，并在ᶕ车方向设置警

告标志等措施ᢙ大示警距离，必要时迅速报警。

第五十三条 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执行紧急任务时，可以使用警报器、标志⚟具；在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行驶速度和信号⚟的限制，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

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非执行紧急任务时，不得使用警报器、标志⚟具，不享有前款规

定的道路优先通行权。

第五十四条 道路养护车辆、工程作业车进行作业时，在不影响过往车辆通行的前提下，其行驶路线

和方向不受交通标志、标线限制，过往车辆和人员应当⌘意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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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车、ᢛ车等机动车应当按照安全作业标准作业；在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的情况下，可以不受车

辆分道行驶的限制，ն是不得䘶向行驶。

第五十五条 高速公路、大中城市中ᗳ城区内的道路，禁止拖机通行。其他禁止拖机通行的道路，

由ⴱ、自治区、直䗆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

在ݱ许拖机通行的道路上，拖机可以从事䍗运，ն是不得用于䖭人。

第五十六条 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ն是，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条

规定施划的停车⋺位除外。

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第三节 非机动车通行规定

第五十七条 傮驶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应当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

内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䶐车行道的ਣח行驶。

第五十八条 残⯮人机动䖞ἵ车、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ᴰ高时速不得超过十五公䟼。

第五十九条 非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未设停放地点的，非机动车停放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

人通行。

第六十条 傮傝⮌力车，应当使用傟服的⢢⮌；傮傝⮌力车⁚过道路时，傮傝人应当下车⢥引⢢⮌；

傮傝人离开车辆时，应当ᤤ系⢢⮌。

第四节 行人和乘车人通行规定

第六十一条 行人应当在人行道内行䎠，没有人行道的䶐路䗩行䎠。

第六十二条 行人通过路口或者⁚过道路，应当䎠人行⁚道或者过街设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的人行

⁚道，应当按照交通信号⚟指示通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人行⁚道的路口，或者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

⇥⁚过道路，应当在确认安全后通过。

第六十三条 行人不得䐘越、ي坐道路䳄离设施，不得ᢂ车、强行拦车或者实施妨碍道路交通安全的

其他行为。

第六十四条 学喴前儿ㄕ以及不能䗘认或者不能控制自ᐡ行为的㋮⾎⯮病患者、Ც力障碍者在道路上

通行，应当由其监护人、监护人委托的人或者对其负有管理、保护职责的人带领。

ⴢ人在道路上通行，应当使用ⴢᶆ或者采取其他导ⴢ手⇥，车辆应当避让ⴢ人。

第六十五条 行人通过铁路道口时，应当按照交通信号或者管理人员的指挥通行；没有交通信号和管

理人员的，应当在确认无火车驶临后，迅速通过。

第六十六条 乘车人不得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不得向车外ᣋ⍂物品，不得有影响傮驶人安全傮

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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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高速公路的特࡛规定

第六十七条 行人、非机动车、拖机、䖞式专用机Ỡ车、䬠接式客车、全ᤲ拖ᯇ车以及其他设计ᴰ

高时速低于七十公䟼的机动车，不得进入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限速标志标明的ᴰ高时速不得超过一百二十

公䟼。

第六十八条 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时，应当依照本法第五十二条的有关规定办理；ն是，警

告标志应当设置在故障车ᶕ车方向一百五十㊣以外，车上人员应当迅速䖜〫到ਣח路㛙上或者应急车道内，

并ф迅速报警。

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或者交通事故，无法正常行驶的，应当由救援车、障车拖ᴣ、⢥引。

第六十九条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在高速公路上拦截检查行驶的车辆，公安机关的人民警ሏ依法执行

紧急公务除外。

第五章 交通事故处理

第七十条 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傮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傮

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औ的交通警ሏ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

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傮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

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未造成人身伤亡，当事人对事实及成因无ҹ䇞的，可以即行撤离现场，恢复

交通，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ᇌ；不即行撤离现场的，应当迅速报告执औ的交通警ሏ或者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

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ӵ造成轻ᗞ财产损失，并ф基本事实ᾊ的，当事人应当先撤离现场再进行

协商处理。

第七十一条 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逃䙨的，事故现场目ࠫ人员和其他知情人员应当向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或者交通警ሏ举报。举报实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给予奖励。

第七十二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交通事故报警后，应当立即派交通警ሏ赶赴现场，先组织抢

救受伤人员，并采取措施，ቭᘛ恢复交通。

交通警ሏ应当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验、检查，收集证据；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可以ᢓ留事故车辆，

ն是应当࿕善保管，以备核查。

对当事人的生理、㋮⾎⣦况等专业性较强的检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委托专门机构进行鉴定。

鉴定结䇪应当由鉴定人ㆮ。

第七十三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

定结䇪，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䖭明交通事故的基本

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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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执行

第一百䴦三条 对被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人，由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送达拘留所执行。

第一百䴦四条 受到罚款处罚的人应当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䬦行㕤纳罚款。

ն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警ሏ可以当场收㕤罚款：

（一）被处五十元以下罚款，被处罚人对罚款无ᔲ䇞的；

（二）在䗩远、水上、交通不便地区，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ሏ依照本法的规定作出罚款决定后，被处

罚人向指定的䬦行㕤纳罚款确有ഠ难，经被处罚人提出的；

（三）被处罚人在当地没有പ定住所，不当场收㕤事后难以执行的。

第一百䴦五条 人民警ሏ当场收㕤的罚款，应当自收㕤罚款之日起二日内，交至所的公安机关；在

水上、旅客列车上当场收㕤的罚款，应当自ᣥየ或者到站之日起二日内，交至所的公安机关；公安机关

应当自收到罚款之日起二日内将罚款㕤Ԉ指定的䬦行。

第一百䴦六条 人民警ሏ当场收㕤罚款的，应当向被处罚人出具ⴱ、自治区、直䗆市人民政府财政部

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不出具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被处罚人有权拒㔍㕤纳罚款。

第一百䴦七条 被处罚人不服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䇞、提起行政䇹䇬的，可以向公安机关

提出Ჲ㕃执行行政拘留的申请。公安机关认为Ჲ㕃执行行政拘留不致发生社会危险的，由被处罚人或者其

近Ӣ提出符合本法第一百䴦八条规定条件的担保人，或者按每日行政拘留二百元的标准交纳保证䠁，行

政拘留的处罚决定Ჲ㕃执行。

第一百䴦八条 担保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与本案无⢥䘎；

（二）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

（三）在当地有常住户口和പ定住所；

（四）有能力履行担保义务。

第一百䴦九条 担保人应当保证被担保人不逃避行政拘留处罚的执行。

担保人不履行担保义务，致使被担保人逃避行政拘留处罚的执行的，由公安机关对其处三千元以下罚

款。

第一百一十条 被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人交纳保证䠁，Ჲ㕃行政拘留后，逃避行政拘留处罚的执

行的，保证䠁予以没收并上㕤国库，已经作出的行政拘留决定仍应执行。

第一百一十一条 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被撤销，或者行政拘留处罚开执行的，公安机关收取的保证

䠁应当及时䘰还交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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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执法监督

第一百一十二条 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ሏ应当依法、公正、严格、高效办理治安案件，文明执法，不

得徇私舞弊。

第一百一十三条 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ሏ办理治安案件，禁止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ᢃ傲、㲀待或者

。䗡מ

第一百一十四条 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ሏ办理治安案件，应当自觉接受社会和公民的监督。

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ሏ办理治安案件，不严格执法或者有违法违㓚行为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

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ሏ院、行政监ሏ机关检举、控告；收到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依据职责及时处理。

第一百一十五条 公安机关依法实施罚款处罚，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实行罚款决定

与罚款收㕤分离；收㕤的罚款应当全部上㕤国库。

第一百一十六条 人民警ሏ办理治安案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刑䇟䙬供、体罚、㲀待、מ䗡他人的；

（二）超过䈒䰞查证的时间限制人身自由的；

（三）不执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㕤分离制度或者不按规定将罚没的财物上㕤国库或者依法处理的；

（四）私分、ץ占、挪用、故意损毁收㕤、ᢓᣬ的财物的；

（五）违反规定使用或者不及时䘄还被ץ害人财物的；

（六）违反规定不及时䘰还保证䠁的；

（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八）当场收㕤罚款不出具罚款收据或者不如实ປ߉罚款ᮠ仍的；

（九）接到要求制止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报警后，不及时出警的；

（十）在查处违反治安管理活动时，为违法犯罪行为人通仾报信的；

（十一）有徇私舞弊、滥用职权，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其他情形的。

办理治安案件的公安机关有前款所列行为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相应的

行政处分。

第一百一十七条 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ሏ违法行使职权，ץ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应

当赔⽬道ⅹ；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百一十八条 本法所〠以上、以下、以内，包括本ᮠ。

第一百一十九条 本法自 200� 年 � 月 1 日起施行。19�� 年 9 月 5 日公布、199� 年 5 月 12 日修䇒公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同时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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